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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1953 年前后上海信访工作的 

困境及现代转型 

杨丽萍
1
 

【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信访工作，是一项高度凸显“群众观点”实践逻辑的制度安排。作为党的群众路线的

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便产生了信访工作的雏形。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后，纳入制度化建设的信访工作

却在地方实践中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最突出的问题是干部作为执行者和被监督者双重身份内在矛盾的显性化，

导致信访干部监督难以到位甚至缺位，信访工作出现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频出使得该项工作自制度建

设伊始就亟须现代转型。本文以上海信访工作为例，揭示了信访工作从以服务于革命动员为基本导向的制度安排，

转型为政治沟通、权利救济和干部监督三大功能并重的监察制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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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设置。从形式上看，信访工作脱胎于中国传统治理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

而作为一项凸显“群众观点”实践逻辑的制度安排，信访工作为中国共产党首创，其雏形出现于延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随着人民来信数量的增长以及来访活动的频繁，信访工作顺理成章地进入制度建设轨道。然而，在制度化建设初期，诸

如上海这类大城市的信访工作即表现出许多问题，甚至成为干部行为失范的渊薮。种种迹象表明，信访工作服务于社会动员的

革命组织伦理无法适应时代和国家建设的需要，亟须现代转型。 

一、信访工作的地方实践及困境的形成 

“信访”包括了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两项相对独立又密不可分的工作[1]。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类似活动并不鲜见，

而用以处理百姓来信、来访的制度和机构也屡屡见诸史册[1]。唐武则天时期，置匦（类似邮箱的小匣子）于朝堂，用以广开言路。

来信涉及建言献策和申冤举报各种类型，处理来信的匦院（匦使院）因此被认为是名副其实的信访机构[2]。宋代将隋唐以来登闻

鼓和匦院合二为一设登闻鼓院，并在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上加以完善
[3]
。元、明、清三代均沿袭这一设置，遂为定制

[4]
。 

中国共产党的信访工作雏形出现于延安时期。虽然，早在瑞金时期，苏维埃政府从临时中央到县级组织便设有控告局、控

告箱，并规定“任何一个人民都可以控告苏维埃政府的职员”[5]，但此时群众的“控告”主要通过来信，且数量不多[6]。到了延

安时期，党的信访工作从形式到内容逐渐成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亲自处理群众来信，不仅如此，他们还

经常地与当地群众谈话，并接待上访的群众。1938 年，毛泽东就亲自处理了一起伤员要到延安集体上访的事件[7]。1941 年颁布

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也明确规定了人民控告公务人员的权利[8]。 

与此同时，随着群众路线成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观点”成为处理信访工作的逻辑出发点。特别是适应于革命和局

部执政的特殊需要，政治沟通和权利救济成为此时信访工作的突出功能。一方面，党将信访工作当作与群众进行政治沟通的渠

道，借此获取基层社会的各种信息，提高政策举措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党也通过满足群众的具体利益诉求，进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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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救济，树立党的权威，扩大政治影响，夯实群众基础。截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信访工作已形成了以人民民

主、群众路线和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为具体内容的革命伦理[9]。当然，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党的信访工作虽在规范性和适用

范围上不断发展，内容也覆盖了处理人民来信、来访两个方面，却并未使用明确概念，也未建立相应的机构，主要工作是由领

导人及其秘书负责，因此，只能算是工作雏形。 

作为根据地时期的有益执政经验，信访工作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步入制度建设轨道。1949 年 4 月，针对人民来信

来访日益增多的现实，应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其重要工作之一便是处理人民来信

来访。一年后，党中央又成立了“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以接替前者的工作，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专职信访工作机构。

政务院秘书厅、各省市党委随之分别在办公厅设置专职、兼职信访工作人员。1951 年 6 月，政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处理人民

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明确了信访工作的基本组织和工作方式
[10]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信访工作的第一部重要法

规，《决定》拉开了各地信访工作制度建设的序幕。 

上海紧随中央步伐开启了地方信访工作的制度建设。市长陈毅签发了市政府通令，要求由办公厅指定专人负责处理信访工

作，并指令市政府各局、处、院、署、委员会，各区政府安排专人负责，同时要求所属各单位“认真处理人民的来信，热情接

待要求见面谈话的人民”。据此，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又公布了有关信访的登记、交办、催办、回报、检查、总结等系列制度，

并特别要求，“凡属重要问题和反映，均由主要负责人亲自掌握”[1]。此后，市政府主要职能部门及各区都根据政务院和上海市

的规定，设立了问事处或接待室，并建立了各项制度，指定专人负责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群众。 

有学者认为，政务院颁布第一部信访重要法规后，各地信访工作制度建设随即开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出现了第一次“信

访潮”[2]。以上海的地方实践来看，“信访潮”的出现，不仅仅是制度化的结果，信访体量的庞大于上海而言，还有人口基数大

等现实的、历史的原因。与此同时，数量的增加也不意味着制度建设取得了成效，毕竟相较信访工作释放出来的积极效应，其

所暴露问题的不良影响更为突出。 

（一）人口基数大，市民维权意识强，信访活动异常活跃 

上海是当时中国人口体量最大的城市。即使按照保守统计，1949 年全市人口也多达 502 万[3]。同时，上海作为近代中国资

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商业文明和契约精神的共同熏染之下，其市民的维权意识向来强烈，民国时期便有“沪人健讼”

之说[4]。国民经济恢复期间，上海因资本家出走以及产业调整，经历了一个经济萧条期，市民生活维艰，人民来信来访量齐高。

不仅如此，信访量还随着政治中心任务的开展出现阶段性的骤增。如《婚姻法》实施后，集中出现妇女来信、来访要求婚姻自

由的情况；肃反、审干运动期间对不当处理提出申诉的来信增多；“三反”“五反”运动期间，针对劳资纠纷、工作安排、困

难补助等问题，各机关团体的人民来信数量均显著增加[5]。据统计，1952 年 1月至 8月，上海市级单位就收到人民来信多达172000

多件，月均 21500封，区级机关共 132000余件，月均 16500 封，其中还不包括“五反”材料[6]。 

（二）专职化缓慢，信访工作积压严重 

在政务院颁布《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后的一年里，相比较其他建设，上海信访制度建设十分有限。

由于同时开展稳定物价、反轰炸，以及战后重建等一系列重大工作，再加上 500 多万人口的常态化社会管理，信访工作难以及

时配备足够的专职人员，积压严重，其他问题也连连出现。1952 年 9—10 月，上海市党政领导机关开展市、区两级机关处理人

民来信检查，结果发现十三个市级机关和十九个区积压的人民来信达 22134件[7]。工作中的混乱具体包括：没有建立必要的制度，

虽有指令却没有很好地执行；工作互相推诿，人民来信被层层照抄照转，以致贻误时机；草率处理，对人民来信所提诉求不予

理会，或不调查不研究，应付塞责；对待来访的群众，缺乏耐心[8]；工作不严谨，检举人信息外流，引起报复打击的情况时有出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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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

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9]。信访工作原是根据地时期卓有成效的赢取民心的政策举措，但中国共

产党全面执政后，处于制度建设进程中的上海信访工作却因积压、拖延，以及干部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做派而毁损了政府形

象。 

二、从群众路线附属程序到人民监察制度的现代转型 

最初，信访工作存在的问题被归结为干部紧缺。从上海来看，干部匮乏的情况的确存在。接管上海时，中央能调动的“南

下干部纵队”仅有 8000余人，根本无法补上原上海各机关20万余公务人员的职缺[1]。为维持市政系统的正常运转，新政府在留

用大量旧人员的同时，甚至启用了部分保甲人员
[2]
。不仅上海，全国各地各个机关事业单位都经历过干部补给困难的阶段。因此，

在 1950—1951年期间，毛泽东两次接到办公厅秘书室的信访汇报，尽管对处理情况不满，却仅在批示中要求干部端正态度、重

视信访工作[3]。 

然而，进入 1952 年后，国民经济逐渐恢复而党的干部队伍也成长壮大，信访工作不良倾向反而集中凸显。甚至时至 1953

年，在国家各项建设全面展开的背景下，上海全市大多数单位的信访工作仍处于组织不完整、制度不健全的状态。市级机关中

除市委有专人负责，市人民政府、市税务局等个别单位设立专门机构外，其他单位大多长期无专人负责该项工作[4]。一份江湾区

委秘书室关于各单位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干部人员名单显示，包括区政府、公安分局、税务局等在内的10个区级单位，除了区委

和区政府各有一名专职信访员之外，其余单位负责信访人员均为兼职[5]。 

根据地的成功经验缘何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语境下失灵了？回顾历史，自局部执政时期，“群众观点”即为中国共产党

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逻辑出发点。政治沟通和权利救济因此成为此时信访工作的两大突出功能，它们大多也能得到

顺畅发挥。原因有二：首先，此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动员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党员干部通常能够自觉地捍卫党与人民群众利益

的一致性；其次，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各种资源极为匮乏，贪腐等作风问题即使存在也不突出，惯用的思想教育这类整治方式当

然也不会对干部群体形成强有力的冲击。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官僚主义问题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干部队伍的壮大而显性化[6]。政务院颁布《关于处理

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将这一群众路线的附属程序制度化，并提升了信访工作的干部监督功能，本为防范官僚主义

的蔓延。但政府的任何政策举措都无法绕开干部这一执行层，由于人民来信来访中所反映、揭发的，往往是干部中常见的不良

作风，及危害人民利益的各种违法乱纪问题[7]，这使得干部作为信访工作执行者和被监督对象双重身份的内在紧张性暴露无遗。

于是，或明或暗的不作为、消极抵制就成为信访工作中的突出问题。上述种种表明，信访工作必须进行适当的现代转型。 

（一）唤醒信访工作中群众监督的主体意识 

在具有浓厚“官本位”意识的基层社会中，人民群众即使作为信访工作的行动主体，长期扮演的也是信息输入者、被救济

者的角色，且这种情况积重难返。如何唤醒群众的监督主体意识？一般的教育和宣传难以奏效，为此，中国共产党借助政治运

动来对群众进行相应的政治训练。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改革开放前，群众运动是国家治理的惯常方法。每当中央发动群众

运动时，信访制度就会被推向运动的一线”[1]。特别是在“新三反”运动中，群众的监督主体性意识有明显提升。 

毛泽东为这次运动亲自起草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党内指示。在指示中，他要求各地“在一九五三

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

的斗争”[2]。因此，该运动除延续“三反”运动反官僚主义的主题之外，特别聚焦于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可以说是一场信访工

作的专项整治运动。运动期间，各级政府部门被要求“选择人民群众所揭发的一些严重的违法乱纪的官僚主义案件，特别是那

种打击批评者的官僚主义案件，进行认真的处理，并在报纸上公开揭露，以引起干部的严重警惕，以鼓舞群众大胆揭发，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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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3]。 

据此，“新三反”运动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信访整治思路，即抓典型、扩大影响、集中整治。闻名沪上的“梅芳庭事件”的

发展即完整呈现了上述路径选择。梅原是上海公交公司的一位站务员，因写信批评公司和新市区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遭到相

关领导干部的打击报复。本人不仅被开除了，还被污以政治犯，无端被扣押了 104天。此事曝光后，市政府将其复职，并对“犯

错误的人员予以行政处分，代理区长柳惠撤职，其余有的记过，有的警告”[4]。作为信访工作治理的典型，该事件为各主要媒体

普遍报道，引起群情激奋，市政府借机在全市范围内掀起新一轮的反官僚主义运动。 

经过多轮类似训练，群众监督的主体意识广泛觉醒。与此同时，政府也努力开辟各种有效渠道保障这种主体意识不至于随

着运动结束而淡化，例如，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除及时报道以及追踪报道信访重要事件，《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

均常设诸如“读者来信”“读者投函”“读者来信综述”等栏目，刊登各类群众来信。这些常态化设置，一方面打破了干部对

来信来访的专属处置权，保护了群众监督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群众来信搭载大众媒体，提高了群众监督的威慑力。例如，在

处理“黄逸峰事件”[5]后，从 1953 年 1月 21 日到 30日十天内，解放日报社收到的读者来信即有6000 余件，较平时增加一倍[6]。 

群众监督的主体性意识不断提升后，信访制度建设有了明显进展。据统计，1952 年 1 月至 8 月，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每月

平均收到人民来信 98 件，9 月至 12月每月平均为 128 件，到了 1953 年，平均每月来信增至 280 件；黄浦区与市人民检查署所

收人民来信，1953年比 1952 年每月更是增加了四倍[7]。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在“三反”运动初期，也每天亲自检查来信情况，批

办重要信件[1]。在此氛围下，不少单位的领导干部开始重视这一工作，除亲自批办重大案件外，也定期接见来访群众[2]。不少单

位清理了积压的来信，重新清理了处置不当的案件。据统计，1953 年上半年，轻工业部华东办事处的人民来信来访案件中，结

案者 427件，未结案者仅 21件。未结的多属案情较为复杂，牵涉单位较多，无法及时处理之案[3]。另据统计，1954年前九个月，

搬运工会上海市委员会各部、区共有交办的群众来信来访案件1031 件，未结案者仅 44件
[4]
。 

（二）强化自上而下的干部监察 

列宁说，“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

住”[5]。“梅芳庭事件”说明，唤起群众的干部监督主体性意识不难，难的是如何防范干部利用公权打击“意见者”，而确保党

内纪律的严肃性关键还在于开展干部监察。 

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有意识地通过人民来信、来访工作达成此项目的。1942 年 6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关

于派公正干部切实调查群众控告案件的命令》。1945 年 9月，边区政府又发布《令各县政府对人民控告干部的案件应及时认真负

责处理》[6]。此后，处理群众来信的原则、基本流程和相关责任也逐渐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人民监察机关陆续设

立，监察工作的制度建设随即展开。1952 年 8 月 26 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人民监察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的指示》，

要求“在县（市）以上的各级政府机关、企业部门和人民团体里面，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普遍发展人民监察通讯员，他们的主要

职责是调查政府机关、企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7]。 

然而，人民监察，即群众性干部监督说到底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在社会实践中，平级监督尚难开展，越级监督则常常

徒具形式。鉴于 1952 年以来信访工作中已经暴露出这类问题，当年 11 月，华东军政委员会发布《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与接

见人民工作的指示》，其中明确规定，凡未制定专人负责或未建立各项工作制度的，应迅速制定专人负责并建立登记、研究、转

办、检查、催办与定期总结等必要制度；已制定专人负责及建立以上工作制度的，则应注意考核干部的工作情况，加强领导，

提高工作效率[8]。该指示显然意在通过加强对信访工作绩效的监督和考核，强化自上而下的干部监察。 

1953 年 4 月，上海市委进一步发布《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的暂行规定》。《暂行规定》不仅加强了信访的过程管理，

也使得目标管理更为明确。例如，规定要求“各单位必须迅速建立和健全处理人民来信的登记、转办、催办、汇报、检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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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等制度，做到案案有结果、件件有着落”。为了防止推诿、拖延问题，规定明确要求信访中的一般性案件必须在“二星期

内处理完毕”，不能在规定期内完成者还需说明原因。此外，规定还要求各区委每两月必须将人民来信做一小结，并报告市委；

对于不执行上述规定者，严重者予以纪律处理
[9]
。此后，政府机关、企业部门、人民团体中人民监察工作普遍展开。仅 1953 年

上半年，市人民监察员直接送到监委的重要案件就有449 件[1]。 

《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的暂行规定》还为自上而下的干部监察提供了制度保障。如规定要求，“凡控告市级机关部、

局处长以上，区级区委委员，正副区长以上干部的案件，如系党员，由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统一处理，非党员由市人民监察委

员会统一处理；控告一般党员干部，由其所属党委处理，非党员一般干部由其所属行政领导负责处理”[2]。这种上级机关逐级监

察下级机关的做法，从制度上打破了信访工作中平级监督无力、越级监督无效的僵局。至此，信访工作中干部监察功能切实得

以强化。 

（三）以常态化的检查制度代替运动式的集中整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信访制度建设的现代转型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新旧杂陈的过程。譬如，无论是激发群众监督

干部的主体意识还是强化自上而下的干部监察都惯常借助于政治运动。运动式的集中整治，固然能使信访制度建设出现明显进

展，却也伴生了各种问题。 

除了旋起旋落，形式主义也是运动式治理的突出弊病。例如，“新三反”运动期间就出现这类现象：运动中，各种表面文

章层出不穷，运动过后，干部依旧我行我素、敷衍塞责；有干部将处理人民来信当作“收发性质”的工作，既不布置任务更不

检查验收，有的干部虽口头表示重视，实则没有任何具体行动；有的职能部门不仅人数有限，能力也不足；有些信件必须专案

调查，能配备的干部却很少；有的信访组织早就提出增加干部，但上级一直未予以解决
[3]
。 

实践表明，在信访中“加强督促检查是防止和克服拖拉积压等官僚主义现象的有效方法”[4]。1952 年 9、10 两月，市委、

市人民政府及各人民团体的领导机关，曾全面深入地检查市、区级各机关、团体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5]。1953 年 2 月底和 3 月

中旬，上海市更是先后召开了三次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会议。通过集中汇报的形式，市政府对市区两级机关团体处理人民来信工

作情况进行了检查。在检查进行过程中，信访工作积压的情况即有明显改善。1953年第一季度，市民政局共收到来信1212件，

按时处理的 1196 件，未处理的仅占 1%；工商局每一封信件的处理，最快一天，一般不超过七天，处理信件占收信数的 90%以上
[6]。 

表 1上海市静安区委二级机关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情况月报表（1954 年）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11 月 

华东一级机关交办

市级机关交办 

其他机关转办 

总计 

接待来访 

已结案 

积压 

87 

63 

360 

180 人

164 

16 

4 

106 

83 

499 

270 人

263 

31 

79 

70 

370 

183 人 

144 

35 

26 

137 

88 

395 

115 人 

146 

43 

2 

84 

95 

470 

245 人 

203 

37 

1 

102 

118 

469 

208 人 

192 

34 

1 

104 

102 

496 

257 人

203 

51 

84 

74 

419 

224 人 

181 

36 

 

资料来源：根据《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填报的上海市二级机关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情况月报表（1954 年 1 至 12 月份）》

制作，1954年，上海市档案馆 A79-2-16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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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可见，市区二级机关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情况也保持了良性发展的态势。据 1954年底的统计显示，当年共处理

案件 1249 件，结案 1166 件，另有转出处理结案 63 件[7]。具体到各区，信访案件的积压率也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说明，

常态化的检查制度克服了干部在处理信访工作中可能存在的形式主义，促成了信访工作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实质性进展。 

至此，凭借唤醒信访工作中群众监督的主体意识、强化自上而下的干部监察、以常态化的检查制度代替运动式的集中整治，

上海信访工作完成现代转型，信访工作的功能也从主要侧重于政治沟通、权利救济，转向政治沟通、权利救济和干部监督三大

功能并重，信访工作朝着人民监察制度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三、信访工作现代转型后政治社会效应的释放 

从 1951 年政务院下达信访工作制度建设的指示开始，上海信访工作在制度建设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曲折探索，到 1953 年

前后进行了现代转型。最终，信访工作从服务于革命动员需要为基本功能导向的制度安排，转型为人民监察制度，日益发挥出

预期的政治社会效应。 

（一）通过现代转型，信访工作日益规范和完善 

仅在 1953 年，上海市就陆续制定了《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的暂行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

工作的补充决定》《关于加强接待人民和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的几项决定》《上海市人民政府接待室接待工作细则》等信访政策规

章。1955 年 9月，市人民委员会一步发布了《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暂行规定》。伴随着信访法规的逐一落地和到

位，上海地方的信访工作实现了机构设置渐次完备、人员配置逐渐到位、工作流程日益规范。 

例如，在人员配备方面，专职干部不仅陆续到位，且其社会构成有了较大提升。从市委办公厅人民来信来访室工作人员名

单可以看到，该单位共有工作人员 12 人，其中女性 5 人；工作人员年龄在 22～37 岁之间，大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

工作的，文化程度较高，包括大学毕业 1人、高中毕业 3人，其余均为初中毕业或肄业，且清一色的都是中共党员[1]。在这种情

况下，信访工作基本能够遵循“条条有结果，件件有着落”的核心原则开展。 

再如，工作流程方面，各个单位大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规范的信访工作制度。其中，“工商局规定每星期六下午由局、

处长一级干部轮流接见人民，在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中建立了三天一催办、七天一检查、半月造统计、月终作总结的制度”[2]。市、

区各级信访工作的规范化也使得信访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基本解决了人民来信严重积压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市区两级机关工作人员中一些较为突出的漠视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问题
[3]
。据统计，1954 年上半年时间里，上海市总工会和十

三个产业工会共收到群众来信 9125 件（包括来访），按期作结案处理的 8251件，约占总数的90%[4]。 

（二）通过现代转型，确保了信访主要功能的正常发挥 

在进行了初步的现代转型之后，信访工作的三大政治功能均正常发挥。以干部监督的情况来看，1953 年上半年“新三反”

运动期间，仅轻工业部华东办事处就收到人民来信448 件，其中，三、四两月的群众来信就比上年九至十二月的 133件多出 75%[5]。

在市委的人民来信中，也以检举、批评、建议、反映干部政策执行情况的为最多。而在上海市总工会所收人民来信中，揭发工

会干部压制民主、对批评者实施打击报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有 712 件
[6]
。上海市电力公司军事专员程万里贪污枉法，就是

经群众检举而被处理的[1]。 

除了干部监督，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也得到正常发挥。由于中共中央始终强调“用各种方法处理人民来信，都必须注意尽

可能利用人民来信来帮助解决生产和其他当前工作中的问题”[2]，上海自被接管以来就特别关注信访中的民生问题。例如，1951

年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错误地限制和缩小登记和救济的范围，市委接到失业工人的反映后，随即予以纠正
[3]
。1954 年，市劳



 

 7 

动局处理的 8875 件人民来信、40493 件次人民来访中，以劳动就业案件比例为最大。为此市政府开展专项整治，采取了包括深

入贯彻劳动就业新方针、分类清理、切实减少失业人员数量等在内的措施。经过针对性的处理，到 1954 年 10 月以后“，有关

这方面的来信来访就普遍减少”
[4]
。 

不可否认，上海的信访制度即使经过现代转型，也仍然存在各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鉴于其本身人口体量颇大，且社会阶

层分化严重、价值多元的情况也在短期内无法改变，因此，能够在信访基数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保持较高的案件处置率，确保

信访基本功能的正常发挥已属不易。 

四、余论 

上海这类典型区域的实践为全国信访工作的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1953 年后，全国范围之内的信访工作均有明显改观。干

部们对于人民来信、来访所提出的案件都会进行检查和处理，很少有人继续将人民来信、来访提出的问题当作“小事情”，不

闻不问，任意推脱，甚至“一压了之”[5]。1957 年 5 月，第一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机关处理人民

来信、接待群众来访工作暂行办法（草案）》。11 月，在国务院举行的第六十二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监察部关于监察机关的体制

方案。随后，周恩来签发《国务院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这是继 1951 年政务院颁布《关于处理

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之后，我国信访工作史上第二部重要法令。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意义上的信访监察制

度正式确立。 

需要指出的是，1953 年前后上海信访工作的现代转型只是初步的。随着社会演进，干部监督问题又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和

表现形式，人民来信来访的诉求也更加多样化、复杂化，信访制度建设难免出现一些反复。例如，1956 年上半年，上海一些单

位又出现了积压、草率转移、拖延处理、推诿来信来访等情况
[6]
，全国的情况亦是如此。1957 年信访工作第二部重要法令公布

后，不良倾向得到纠正，信访量随之下降。然而，自 1961 年起，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波折，信访量经过三年的回落再次出现

猛增态势，乃至出现集体上访、闹访的现象[7]。这些情况又促成 1963 年的《关于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通知》和《国家机关

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来访工作条例（草稿）》的颁行。上述种种说明，信访工作的现代转型是一个持续性的制度建设命题。 

注释： 

1[1]在 1951、1957 年政务院下达的两个重要信访文件中，信访工作分别被称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处理人

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信访”是这类工作的简称。 

2[1]汉文帝二年（前 178 年）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史记》卷十，

《孝文本纪》）由此可见，汉以前就存在申冤诉苦、广开言论的官方渠道。 

3[2]张永和等：《常县涉诉信访：中国基层法院涉诉信访研究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 337-338页。 

4[3]陈玉忠：《宋代刑事审判权制约机制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72页。 

5[4]崔永东：《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70、96页。 

6[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版，第 449 页。 

7[6]《方志敏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 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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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刁杰成：《人民信访史略（1949—1995）》，[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6年版，第 21-22 页。 

9[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42页。 

10[9]于建嵘：《革命伦理与信访制度现代转型的困境》，[哈尔滨]《学术交流》2016 年第 11期。 

11[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年版，第 322页。 

12[1]沪市新闻处：《市府通令所属各单位认真处理人民来信》，[上海]《文汇报》1951 年 7月 1日，第 7版。 

13[2]倪宇洁：《我国信访制度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审视》，[北京]《中国行政管理》2010 年第 11期。 

14[3]《上海市人口规划的初步意见（草稿）》，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 B25-1-1；胡焕庸的统计是接近 550 万，是世界第五

大城市，参见胡焕庸：《中国人口·上海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年版，第 48页。 

15[4]忻平：《上海人人格特征刍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3期。 

16[5]《一九五四年上海市区二级机关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情况年终统计表》，上海市档案馆 C41-2-253。 

17[6][7]《普遍认真检查人民来信的处理工作》，[上海]《文汇报》1952 年 12 月 16 日，第 4版。 

18[8]《各地各级人民政府重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上海]《文汇报》1953 年 1月 20日，第 1版。 

19[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第 669页。 

20[1]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陈毅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版，第455 页。 

21[2]杨丽萍：《从废除保甲制度到建立居民委员会——以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上海为例》，[北京]《党的文献》2010 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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